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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委宣〔2019〕4 号

上海电力大学大学各单位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管理办法

（试 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

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微博、微信公众号管理，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融合发展，激发各职能部门、二级单位和师生团队利用微信微信公众号做好宣传

和思想工作的积极性，形成新媒体集群发展的态势，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微信公众号，包括以“上海电力大学”（原上海电力学

院）或者学校所属单位为主体认证的微博、订阅号、服务号、企业号等。

第三条 微博、微信公众号是学校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必须坚持立德

树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学校中心工作和综合改革，服务师生，传

播学校知名度、美誉度，传递网络正能量。

第二章 官方微博、微信的审批

第四条 各职能部门、二级单位开设微博、微信公众平台须填写《上海电力

大学开设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备案登记表》，由本单位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报党

委宣传部备案。已开设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但尚未备案的单位，需按照本办法的

规定及时补报相关信息。

第五条 各职能部门、二级单位如要对所开设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进行

上海电力大学官方认证时，需在完成备案登记的基础上，填写递交相关材料的书

面申请，由党委宣传部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按照学校相关流程办理。

第三章 官方微博、微信的信息发布

第六条 严格遵守国家信息发布的相关规定，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不得



发布、传播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及各类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的信息。

第七条 党委宣传部是以“上海电力大学”（原上海电力学院）名义对外发

布涉及全校性的重要方针政策、改革措施、工作部署以及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信

息的唯一授权单位，未经学校相关部门授权，各级官方微博、微信不得擅自发布

涉及学校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及社会敏感问题的信息。

第八条 各职能部门、二级单位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信息应与本单

位工作相关，不得发布有损学校声誉的信息，不得利用单位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发布纯属个人的信息。发布、转发、评论信息时，应确认信息的准确性。

第九条 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的主管领导，

负责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的日常管理及发布信息审核。信息发布前须经本单位微

博、微信公众平台主管领导审核同意。

第四章 官方微博、微信的管理

第十条 官方微博、微信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主办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第十一条 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账号密码的掌管和信息发布须指定专人负

责。各单位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的主管领导、工作人员变动后，应及时更换登陆

密码，并将人员变动情况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第十二条 各职能部门、二级单位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不再使用时，应及

时关闭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第十三条 各级各类学生组织开设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由相关管理部

门参照本管理办法制定有关规定并负责日常管理。各二级学院所属的系、所、中

心、办公室、党支部等开设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由各单位依据本管理办法的

规定，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日常管理。每学期末，由校团委、各单位汇总一次学

生组织、下属各机构开设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信息，集中报送党委宣传部进行

备案。

第十四条 实行微信公众号预警制度。对运营不佳或者传播不良信息的微

信公众号，由学校提出预警；违规情况严重的，或提出预警后仍未采取相应整改

措施的，学校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取消其认证资格。通过非正常途径认证的以学校

或者学校所属单位为主体的微信公众号，一经发现，须立即注销，学校有权依法



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五条 学校将微信公众号管理工作纳入单位整体考核和意识形态责任

制考核范围。对于违反本办法开设和使用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的行为，给学校声

誉造成不良影响的，学校有权责令其关闭官方微博、微信，并追究主办单位及主

要负责人、管理员的相关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本修订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上海电力大学党委宣传部

2019 年 4 月 9 日


